新机制和聘用制人员考核评分标准

	序 号 
	考 核 内 容 
	    评       分 

	
	
	优秀 
	合格 
	不合格 

	1
	职业操守（占20%） 
	20—16 
	15—12 
	11—0 

	2
	工作能力（占30%） 
	30—24 
	23—18 
	17—0 

	3
	工作态度（占30%） 
	30—24 
	23—18 
	17—0 

	4
	工作业绩（占20%） 
	20—16 
	15—12 
	11—0 


